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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有關保險約定事項之解析 

機關辦理採購，均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保險種類、保險金

額、自負額、保險期間、受益人及附加條款等，於採購契約中予以約

定。惟保險商品種類五花八門，依性質的不同，其分類方式也不同，

如政策保險與商業保險、壽險與產險、投資型與非投資型保險、意外

險與醫療險等多種分類方式，機關同仁對於保險如不瞭解，往往約定

錯誤而產生履約爭議。 

本文僅就機關辦理採購，實務面涉及的保險事項，不採學術及法

律的論述，以淺顯易懂的用語，介紹保險基本概念，以免機關辦理採

購常見保險錯誤態樣之發生。 

壹、保險常用之名詞： 

一、 保險人：即保險公司，保險事故發生時，負賠償責任。 

二、 要保人：就是買保險，付保險費的人。以政府採購而言，廠

商依契約約定向保險公司申請保險並支付保險費，廠商為要

保人。如係由機關自行購買保險，則以機關為要保人。 

三、 被保險人：依保險種類而有所不同： 

(一) 責任保險：因為被保險人的行為，導致第三人受有損害，

被保險人依法對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且受害的第三人必

須向被保險人請求賠償。政府採購，一般以廠商為被保險

人，例如：廠商依契約約定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廠商雇

用之員工在執行業務時如發生事故，廠商則負責賠償責任，

廠商對員工的民事責任可轉嫁由保險公司承擔。 

旅行業責任險則不同，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3條規定，由

旅行業者投保旅行業責任險，被保險人是旅行業者，非廠

商。 

(二) 人身意外險：機關因個案特性及需求，規劃參訪行程、國

外參展或邀請國外人士來臺，契約約定得標廠商辦理旅行

平安險、意外傷害保險或旅行綜合險，因涉及個人意外傷

害事故，被保險人是參與上開行程的個人，非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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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物採購：機關辦理財物採購，可能涉及相關財物設備之

安裝，且履約完成後之財物設備須交付機關，應以機關與

廠商為被保險人。 

(四) 工程採購：工程採購相較於勞務、財物採購複雜許多，實

務上每一工程界面均涉及各項專業技術，多由各專業技師

及專業廠商共同完成施作，且工程完成後之設施須交付機

關，所以，工程契約以機關、工程承攬廠商、工程契約全

部分包廠商等為共同被保險人，工程會 92 年 1 月 28 日工

程企字第 09200042450 號函頒布之「機關辦理工程保險採

購注意事項」已有規定。 

四、 受益人：保險法第 5條規定，指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勞務

採購一般為廠商。財物及工程採購，其保險標的為採購標的

之財物設備及工程設施，履約完成後須交付機關，應以機關

為受益人。 

五、 保險金額：又稱保額。保險公司願意承擔賠償責任的最高限

額，依保險種類的不同，得約定為契約總價金、人身生命價

值之評價或財物市場行情價值。 

六、 保險費：是指投保人依保險契約費率，向保險人交付的費用。 

七、 自負額：指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必須自行負擔的金額。

超過自負額的損失，則由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因此，自負

額愈少，保費愈高；自負額愈高，保費愈少。 

貳、保險種類： 

以下僅以政府採購面向，簡要說明常會涉及的保險種類及常見錯

誤態樣。 

一、 責任保險： 

(一) 雇主意外責任險：被保險人（廠商）之受雇者因執行職務

時發生意外事故所致傷亡（不包括疾病及財物損失），依

法所生賠償責任。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3.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元。 



3 

 

舉例：雇主意外責任險 

1. 被保險人：以廠商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000萬元。 

(3)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2,000萬元。 

保險金額補充說明：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係指在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

保險公司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所負之賠償責任。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係指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傷亡人

數超過一人時，保險公司對所有傷亡人數所負之最高

賠償責任。但仍受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之限

制。 

3.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係指在保險契約期間內，

保險公司願意負擔的最高賠償責任金額。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雇主意外責任險不包括財物損失，常誤約定為「每一

意外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元」。 

2.常見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額低於每一事故體傷或

死亡保險金額之不合理情形。例如保險期間內最高累

積責任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1,000萬元，而每一事故

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2,000萬元。 

(二) 公共意外責任險：可區分為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險、舉

辦活動公共意外責任險等兩大類。機關為辦理活動需要，

就活動屬性所衍生之風險，於契約約定廠商投保之責任保

險，即屬舉辦活動公共意外責任險，承保範圍是被保險人

在保險期間內發生疏失，導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

財物損害，須負賠償之責任。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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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元。 

機關為處所或舉辦活動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請參酌行政

院於 104 年核定之「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

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 

舉例：公共意外責任險 

1. 被保險人：以廠商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500萬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3,000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6,400 萬元。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公共意外責任險包含財物損失，常見契約漏未約定每

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 

2.常見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額，未包含財損之保險

金額。例如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3,0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為新

臺幣 1,000萬元，上開兩項保險金額之責任額合計已

達新臺幣 4,000萬元，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之保

險金額卻僅有新臺幣 3,000萬元，未盡合理。 

(三) 專業責任險：我國之專業責任險為專門職業責任險，指各

領域的專門職業人員，於執行業務時，因過失行為、錯誤

或疏漏，致第三人遭受損害，依法所生的賠償責任。 

舉例：專業責任險 

1. 被保險人：以廠商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一般會選取契約價金總額) 

█契約價金總額。 

□契約價金總額之__倍。 

□契約價金總額之__%。 

□固定金額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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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險金額：政府機關之採購契約，一般以契約價金總額

為保險金額（賠償責任上限），機關仍得以個案特性，

依工程會契約範本之選項，另為約定。 

2. 我國目前之專業責任險為專門職業責任險，大致有醫師

業務責任險、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險、會計師責任險、

律師責任險、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專業責任險…等等。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常見機關採購需求僅為一般性之勞務專案服務，如人

才培訓、文化藝術推廣或研究調查計畫，卻誤約定廠

商須辦理專業責任險，因市場上並無上述一般性勞務

服務性質之保險商品，致廠商無法購得此保險而生履

約爭議。 

(四) 旅行業責任險：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3條規定，旅行業舉

辦旅客旅遊及接待來臺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應投保責任保

險，因旅行業疏失導致每一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意外死亡

而家屬求償，其保險金額最低為新臺幣 200 萬元，其他則

請參酌旅行業管理規則。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誤以為每一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意外死亡之保險金

額只有新臺幣 200萬元。 

2. 誤以得標廠商為被保險人。 

舉例：一般約定如下 

旅行業責任險：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金額，不得為無限制）。 

(五)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政府採購契約，常附加於工程營造與

安裝綜合保險，不得單獨承保。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元。 

3. 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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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1. 被保險人：以廠商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 

(1)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2)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0萬元。 

(3)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4)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3,000 萬

元。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保險金額漏約定每一事故財物損失。 

2.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額，未包含財損之保險金

額。 

二、 財物採購之保險：機關辦理財物採購，所涉及的保險主要為

安裝財物綜合保險，即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並視個案性質，

一般會附加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如涉及財

物自某地運送至目的地再予以安裝，則會附加運輸險，保險

金額包含財物金額、運費及保險費之 110%。 

舉例：一般約定如下 

█與安裝財物有關之綜合保險。(例如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是

否附加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鄰近財物險、雇主意外責任

險，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雇主責任險。 

□機械保險、電子設備綜合保險或鍋爐保險。 

□廠商應按進口財物契約價格(CIF/CIP 價款)之 110%投保海

/空運輸全險，包括協會貨物條款(海)/(空運)，協會貨物

兵險條款，協會貨物罷工條款及偷竊、挖盜、未送達、漏

失、破損、短缺、暴動險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並延

伸至機關指定之地點，以涵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內陸保

險。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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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廠商依前款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 

(1)承保範圍：於保險期間內，不可預料及突發的意外事故，

導致保險標的之毀損或滅失，需予以修復或重置。 

(2)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3)被保險人：以機關及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 

(4)保險金額：含財物金額、運費及保險費之 110%。 

(5)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000萬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100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2,000萬元。 

(6)受益人：機關。 

(7)雇主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000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2,000萬元。 

(一) 財物採購因涉及財物自某地運送到目的地再予以安裝，保

險應包含運輸險，且應是由機關指定目的地交貨，不宜採

工廠交貨而由機關承擔運輸風險。 

(二) 如涉及進口，運輸險除包含海上運輸之水險外，尚須包含

陸上運輸險，並視個案性質，建議採 CIF（目的港交貨）或

CIP（目的地交貨）。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未考量個案性質，仍附加鄰近財物險。 

2. 常誤約定為營造綜合保險。 

三、 工程採購之保險：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所涉及的保險主要有

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工

程會製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有關保險條款已相當詳細，有

些機關則另定有「工程採購廠商投保約定事項」，對於工程

採購之保險主約及附加條款，其內容更為完備，其保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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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開主保險外，一般均會附加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意

外責任險。 

(一) 營造綜合保險，主險為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金額一

般是契約價金加計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副險

一般為雇主意外責任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鄰屋龜裂倒

塌責任險，如有涉及設備安裝，多會一併約定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 

(二)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主險為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保險金

額一般是契約價金加計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

副險一般為雇主意外責任險、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三) 機關辦理各種營造工程或安裝工程，機關提供施工機具設

備，得視個案性質，約定投保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主險為

機具綜合損失險，副險一般為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保險金

額一般為該機具的重置價。 

舉例：一般約定如下 

█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由機關視個案特

性，擇一勾選）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其他：                       。 

1.廠商依前款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 

(1)承保範圍： 

工程財物損失及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 

第三人意外責任。 

雇主意外責任險。 

鄰屋龜裂倒塌責任險。 

機關提供之施工機具設備(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6 其他：（由機關依個案需要於招標文件載明） 

(2)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3)被保險人：以機關及其技術服務廠商、施工廠商及全部分

包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 

(4)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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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契約金額。 

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工程契約金額之 5%。 

機關提供之機具設備費用：無。 

機關供給之材料費用：無。 

(5)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000萬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100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2,000萬元。 

(6)受益人：機關。 

(7)雇主意外責任險：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1,000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 2,000萬元。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廠商投保時，保險單之保險金額常漏加計修復本工程所

需之拆除清理費用。 

2. 廠商投保時，保險單之保險期間未依契約規定應自申報

開工日起至履約期限屆滿之日加計 3個月。 

3. 機關常漏載明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之保

險金額。 

四、 人身意外險：政府採購契約常見者有旅行平安險及旅行綜合

險，旅行綜合險相當於旅行平安險加旅行不便險（旅行綜合

險 = 旅行平安險 + 旅行不便險）。 

(一) 旅行綜合險：包含旅遊行程意外身故、失能及旅行中行李

文件遺失等不便等保障範圍的綜合性保險，採購需求如涉

及旅行綜合險，機關一般僅於採購契約中約定保險金額，

此保險金額係指行程中因意外事故，導致身故或失能之賠

償金額，其餘保險內容，如傷害醫療、個人責任、班機延

誤、文件重置或行李遺失等不便險，因較複雜，實務上均

由廠商依保險契約內容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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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旅行綜合險 

1. 保險金額：新臺幣 200萬元。 

2. 保險期間：依契約規定之實際旅行行程。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機關未就實際採購需求說明書所規劃的實際旅遊行程，

約定保險期間，而是不分保險種類，誤約定保險期間為

契約期間。 

(二) 旅行平安險：旅遊行程中，因意外事故，導致身故或失能

等保障範圍的保險，機關一般僅於採購契約中約定保險金

額，此保險金額係指行程中因意外事故，導致身故或失能

之賠償金額，其餘保險內容，如傷害醫療，實務上均由廠

商依保險契約內容處理。 

舉例：旅行平安險 

1. 保險金額：新臺幣 200萬元。 

2. 保險期間：依契約規定之實際旅行行程。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常見機關不分保險種類，誤約定自負額。 

2. 未就實際採購需求說明書所規劃的實際旅遊行程，誤

約定保險期間為契約期間。 

五、 其他常見保險： 

(一) 藝術品綜合保險：機關就藝術品典藏或展覽期間之需要，

約定廠商就參展品、館藏品及運送品，於典藏或展覽陳列

期間或為展覽陳列之需要而在運送途中因意外事故所致之

毀損滅失，於契約約定廠商須辦理藝術品綜合保險。被保

險人一般為機關與廠商，即要保人及藝術品的所有權人。

保險金額須就契約雙方所約定之金額，詳列所有藝術品編

號、作品名稱、尺寸及單價。 

藝術品於展覽期間，因涉及到搬運，從館藏處所到展覽地

點的牆上或展台上，畫作有可能從牆面上或釘上取下，再

運到另一面牆上或釘上，因此，藝術品綜合保險的承保範

圍，於保險契約中，是牆到牆、釘到釘的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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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藝術品綜合保險 

1. 承保範圍： 

(1)館藏品：係指被保險人所有之藝術品。 

(2)參展品：係指接受被保險人邀請參加展覽之藝術品。 

(3)運送品：係指運送中之接受被保險人邀請參加展覽之藝

術品。 

2. 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於投保前會就展覽所提供展出作品，

詳列作品編號、作品名稱、尺寸及單價。） 

3. 被保險人：機關與廠商。 

4. 保險期間：展覽期間及來返運送期間。 

 

(二) 商業動產流動綜合險：機關就一般之商業產品（非藝術品）

於約定的區域內運送、暫存、展示等情況下，可能因外來

突發事件，導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或滅失，於契約約定廠

商辦理商業動產流動綜合險。商業動產流動綜合險被保險

人一般為機關與廠商，保險金額無須明列所有商品之尺寸

及價值，一般區分為每一儲存地點、每一運輸途中、每一

事故及本保險單最高賠償責任金額四部分。 

參、自負額： 

指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必須自行負擔的金額，保險公司僅

對超過自負額的部分負賠償責任。因此，自負額愈高，保險公司

應負的賠償責任相對較低，廠商的保費就較低，反之，則較高。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人身意外險（如旅行平安險），採購契約中不會另予約

定自負額，惟機關辦理採購時，未區分保險種類，一律

規定自負額為一定金額（如新臺幣 2,500元、5,000元或

1萬元）。 

2. 常見機關同仁於採購契約之保險自負額填寫為「每一事

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 無 元」，則自負額究為「無上

限」或為「0」易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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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保險期間： 

也稱為保險期限，因保險種類之不同，保險期間也會有所不同，

機關辦理採購，應視個案性質所涉及保險種類，分別予以約定保

險期間。 

一、 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一般同採購

契約履約期間。 

二、 舉辦活動的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一般為活動的辦理期

間。 

三、 機關為辦公處所辦理的公共意外責任險：屬責任保險，保險

期間一般為一年。 

四、 旅行平安險及旅行綜合險：保險期間一般為旅行行程的期

間。 

五、 藝術品綜合保險及商業動產流動綜合險：保險期間一般為展

覽或陳列期間及來返運送期間。 

六、 工程採購之保險：保險期間一般自申報開工日起至履約期限

屆滿之日加計 3個月。 

備註：常見之錯誤態樣如下： 

1. 未依保險種類，保險期間均約定為自決標日起至契約所定

履約期限之日止。 

2. 機關辦公處所的公共意外責任險，契約履約期限誤為保險

期間一年。 

3. 契約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未比照順延。 

伍、其他常見保險錯誤態樣： 

一、 未約定廠商交付保險單之期限，驗收時始發現廠商未投保，

或未依契約內容（如保險金額、自負額或保險期間）辦理保

險，致無法更正、補正或改正。 

二、 契約變更，未同時要求廠商配合辦理保險內容修正。如契約

變更增加契約價金，保險金額為契約價金之保險種類，未要

求廠商增加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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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責任險之被保險人應為廠商，卻往往誤繕為「機關舉辦活動

期間，所有參與活動的機關、廠商及民眾因意外事故所生的

傷亡或財物損失」。 

四、 雇主意外責任險與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常誤約定為受

雇者及參與活動的人員： 

(一) 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為被保險人之受雇者在保險期

間內，因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事故所致傷亡，依法被保險

人所負賠償責任，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常見

契約誤約定為在保險期間內，為被保險人雇用且執行職務

之人。 

(二) 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為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發生

疏失，導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須負賠

償之責任，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常見契約誤

約定為在保險期間內，參與活動的所有人員。 

五、 工程及財物採購之保險，被保險人誤約定為僅有得標廠商，

未考量是否需將機關、分包廠商及其他相關之關係人列為共

同被保險人。 

六、 其他常見保險錯誤態樣，請參酌工程會所頒布的「常見保險

錯誤及缺失態樣」。 


